行政处罚通用流程图


（适用我局所有行政处罚（22项）事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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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开展调查、检查，收集证据。调查终结，承办人写出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初步处理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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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场填写预定格式的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





出示执法证，当场查清违法事实、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证据，告知违法事实和处罚依据，听取陈述申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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